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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臺南市出流管制法規宣導及實務執行講座 

出流管制推廣教育訓練 

 

 

時間： 114年 11月 20日 

地點： 贏地創新育成基地 1F會議室(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8號) 

時間 議程 備註 

09:00~09:30 簽到  

09:30~10:00 開場 理事長、臺南市政府長官 

10:00~11:00 
出流管制新制法規簡介及審查實務 

(邀請審查技師、主管機關) 

禾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陳明陀技師 

11:10~12:10 
出流管制設施查驗常見錯誤樣態及宣導 

(邀請開發單位、承辦監造技師) 

浩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劉人仰技師 

12:10~12:30 意見分享及交流 與會人員 

12:30~ 散會  



出流管制新制法規簡介及審查實務

講師:陳明陀技師

禾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114年11月20日

「114年臺南市出流管制法規宣導及實務執行講座」
出流管制推廣教育訓練

出流管制新制法規簡介及審查實務

• 主講人：陳明陀 博士/水利技師

臺南市政府



2

現
職

禾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社團法人臺中市水利技師公會 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監事
臺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學
歷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 學士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 碩士
逢甲大學土木水利工程與建設規劃 博士

專
長

出流管制
河川區排規劃
工程設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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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相關經驗
107年水利法增訂「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專章，108年發布「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自108年2月1日
施行至今已送審之出流管制計畫書計約1,100件，其中已核定之出流管制計
畫書計約800件，113年底全國已完工之出流管制計畫案件共136件。

出流管制實際執行案件12件、參予報告書審查約40件、完工後使用期間督導
查核約50件。

經濟部水利署，111年度出流管制法規技術精進探討。
經濟部水利署，113年度出流管制技術精進推廣及數據統計研析。
經濟部水利署，114年度出流管制法規研究及成效監測與模擬統計。
經濟部水利署，出流管制技術手冊修正及簡易檢核計算適用數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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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4

出流管制定義、推動範疇與沿革壹

出流管制計畫(規劃)書撰寫常見錯誤參

出流管制新制法規簡介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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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定義、推動範疇與沿革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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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定義

6

出流管制

為減少土地開發所致增加之淹水風險，需推動出流管制，要

求開發單位設置減洪設施，削減因開發所致增之洪峰流量

為避免土地開發減少土地透水面積所增加的逕流量，造成鄰近
土地或下游排水路淹水，要求土地開發業者負起社會責任，於
開發基地內設置減洪設施共同分擔洪水，使其開發後基地排水
出口洪峰流量不得超過開發前。



7

推動範疇

7

水利法第83-7條: 辦理土地開發利用達一定規模以上，致增加逕流

量者，義務人應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該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

108.02.19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114 .09.03 

新北市及宜蘭縣
自訂為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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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

 出流管制計畫書之提送、審查、核定、變更、監督查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修正條文
第八十三條之七）

 出流管制規劃書之提送、審查、核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之八）
 基地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之九）
 免辦理出流管制規劃書及出流管制計畫書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之十）
 審核出流管制規劃書或出流管制計畫書應收取審查費。（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之十一）
 出流管制規劃書及出流管制計畫書應由技師簽證，其審查或查核得委託辦理。

（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之十二）
 新建或改建建築物應設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其適用範圍及容量標準，應參考建築

法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之十三）

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為管理出流管制計畫之進入檢查權。（修正條文第九十
三條之九）

 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前，逕行辦理土地開發之罰責。（修正條文第九十三條之十）
 未依核定之出流管制計畫書施工、使用、管理或維護出流管制設施之罰責。（修正條

文第九十三條之十一）

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

107.5.29 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完成三讀
107.6.20 華總一義字第10700066601 號總統令公布
108.1.31 行政院院臺經字第1080002921號令發布，自108年2月1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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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
峰流量計算方法

• 108年2月14日經水字第10804600500號公告
• 111年4月22日經水字第11104601710號修正
• 112年3月21日經水字第11260201640號修正
• 112年12月28日經水字第11260345360號修正
• 114年9月5日經水字第 11460202190 號修正

•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
辦認定辦法

• 108年2月19日經水字第10804600510號公告
• 111年5月09日經水字第11104601950號修正
• 114 年 9 月 3 日經水字第11460202180號修正
• 計畫書圖格式1080222經授水字第10820201910號公告

計畫書圖格式1100817經授水字第11020217270號修正
• 農地重劃格式1110513經授水字第11120206700號公告

•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
• 108年2月19日經水字第10804600510號公告

• 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適用
範圍及容量標準

• 108年3月15日經水字第10804600620號暨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80803816號公告

1.

2.

出流管制相關子法

出流管制技術手冊(109.0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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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畏果、菩薩畏因』

10

 因:土地開發利用、果:致增加逕流量
 需先考慮土地開發這個因，提出出流管制，才能避免致增加逕流量，
造成區域淹水風險增加

簡單而言就是希望維持原來的水文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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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新制法規簡介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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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相關法規

1.水利法第83條之7至之13，及第93條之9至之11
2.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108.2.1施行

3.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4.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
5.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所需之計
畫書、圖、表、文件格式

出流管制子法資料庫 解釋令函查詢系統

(114.9.3)

(114.9.5)

(108.2.19)

(110.8.17)

新制十大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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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修正重點
第二條
應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之土地開發利用面積，由二公頃以上調整為一

公頃以上。
增訂屬農林漁牧地與鐵、公路等線狀開發樣態，倘依面積計算標準之
原則規定無法合理反應逕流增量影響，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認定。
增訂經專業技師簽證未增加逕流量，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或開發單
位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締結行政契約，於納入開發所增加逕流
量並完成逕流分擔等系統性治理措施後，均得免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

第二條之一
增訂於都市計畫區新建造建築物面積為零點二公頃以上時應提出出流
管制計畫書。
倘已依相關規範，規劃管制雨水出流量或貯滯(留) 容量(每公頃不小
於675立方公尺)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者，面積未達一公
頃時免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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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修正重點
第三條
修正應提出出流管制規劃書之面積規定(未達1公頃者,於用地變更階段

,免再送出流管制規劃書)
第十一條
修正出流管制計畫書審查程序，不以通知義務人及承辦技師到場說明
為必要，(由「應通知」改為「得通知」)
第十三條
增訂主管機關審查土地開發利用面積未達二公頃之出流管制計畫書之
期限規定(繳交審查費次日起三個月內作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於原
處理期間屆滿前展延並通知義務人，惟展延總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
第十四條
增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依核定出流管制計畫書施
工或使用將影響原有排水路之集水及排水功能者，應提出出流管制計
畫書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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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修正重點

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第二十九條
修正並簡化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後之開工、停工、復工及完工管理程序規
定(義務人於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後逾三年始申報開工時，應於申報開工
前重新檢視出流管制計畫書，經承辦技師進行現況差異評估及簽證認定仍
能依核定之出流管制計畫書內容施工後，併同第一項文件提出辦理申報。

第三十一條
增訂過渡條款，土地開發利用面積未達二公頃而於本辦法一百十四年九月

三日修正施行後一年內提出開發申請者，除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已定
有較嚴格規定外，免依本次修正後該面積應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之規定辦
理；另就現行有關本辦法訂定施行相關過渡規 定配合實務需求修正或刪除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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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修正重點

第十四點
增訂土地開發利用面積一公頃以上未達二公頃情形適用第二項規定檢核，
毋需再依第十二點、第十三點規定辦理基地滯洪量及出流量之水理模式分
析；未達一公頃者，另免檢核聯外排水路及路堤效應。 並新增已因應開發
所增逕流量於基地規劃雨水貯滯(留)設施者，規劃貯滯(留)容量得折抵規定
所需滯洪體積。
第十五點
基地周邊原有排水路現況集水排水功能、路堤效應及基地淹水風險移轉之

應檢核對象修正為土地開發利用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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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規劃)書撰寫常見錯誤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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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規劃)書內容
第一章、前言

1.1 計畫緣起與目標 1.2 計畫內容與範圍

1.3 土地開發利用內容 1.4 計畫期程

第二章、區域概述
2.1 區域地理位置 2.2 排水系統說明

2.3 其他相關計畫或審查結論

2.3.1相關計畫
2.3.2相關審查結論

第三章、基地現況調查
3.1 地文因子 3.2 地下水位 3.3 地層下陷

3.4 基地與相關排水路資料蒐集與調查

3.5 土地開發利用概述

3.6 淹水事件調查

第四章、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
4.1 集水區劃設

4.1.1基地開發前
4.1.2基地開發後

4.2 暴雨量分析 4.3 設計雨型

4.4 集流時間分析 4.5 有效降雨量計算

4.6 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 4.7 外水位歷線計算

4.8聯外排水通洪能力評估

4.9 基地出流管制量(Qa)訂定

第五章、削減洪峰流量方案

5.1 開發基地保護標準 5.2 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擬定

5.3 出流管制設施規劃 5.4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

5.5 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5.6基地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

5.5.1檢核基準
5.5.2滯洪演算

5.5.3檢核結果

第六章、土地開發行為對區外排水影響評估

6.1 基地開發改變河川或區域排水集水區評估

6.2 基地內穿越水路集排水功能及地表逕流通過評估與對策

6.3 基地位於10年重現期淹水區之因應對策

第七章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計畫

7.1 出流管制設施整體布置 7.2 排水路設計

7.3 滯洪設施設計 7.4 其他出流管制設施設計

7.5 施工期間防災規劃及措施 7.6 工程數量與經費

7.7 工程實施計畫

第八章、出流管制設施使用管理及維護計畫

8.1 相關權責單位與經費來源

8.2 操作使用計畫

8.3 維護管理計畫

附錄一 淹水訪談紀錄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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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依照最新審監辦法之書、表、文件之格式規定辦理
• 計畫面積數字不一致
• 申請表中出流管制設施排水出流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出流管制量
• 沒有引用最新審監辦法、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最新格式、出流管制技術手冊等
• 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編定表與圖內容缺漏
• 計畫時程規劃不合理
• 排水系統圖不完整，缺相關水路，聯外排水路定義錯誤
• 排水系統無法呈現開發基地現況與周邊河川、排水之關係
• 開發面積≠集水面積
• 相關控制點的集水面積(如聯外或截流水路)無劃設
• 排水系統流路路徑不明
• 沒有蒐集已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
• 相關審查結論(環評、都審、開發計畫等)，缺乏針對涉及出流管制結論進行說明
• 區域高程圖缺等高線無法判斷地形變化
• 基地與相排關水路資料蒐集與調查不確實、無附相關水路之照片及斷面尺寸
• 淹水事件調查沒有完整落實
• 暴雨量沒有採用24小時
• TC計算有誤
• 外水歷線計算或引用有誤
• 直排入海認知錯誤
• 無說明總量管制的原因或計算錯誤
• 線性開發沒有考慮原有排水路之集水、排水功能，路堤效應等
• 排水系統無法有效蒐集地表逕流
• 滯洪池沒有考慮地下水之上浮力
• 沒有進行淹水補償
• 出流管制措施設計諸元無詳細說明
• 設計圖缺圖目錄、平面圖無累距
• 抽水機的計算不確實，且缺起抽水位、停抽水位、浸沒水深，總揚程、馬力、出流量、性能曲線、抽水機坑尺寸及相關型錄
• 抽水機及閘門操作流程不清楚，義務人後續操作常錯誤
• 臨時防災沒有編列項目
• 無考慮後續維管問題(筏基滯洪池無維修孔…..)

撰寫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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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依照最新審監辦法之書、表、文件之格式規定辦理
 報告書規格、封面、內頁、內容及附圖(名稱、比例尺及內容)等

• 計畫面積數字不一致(小數點建議統一)
• 申請表中出流管制設施排水出流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出流管制量

• 沒有引用最新審監辦法、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最新格
式、出流管制技術手冊等

• 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編定表與圖內容缺漏

撰寫常見錯誤

說明 洪峰流量
出流管制設施
排水出流量

重現期
(年)

開發前
(cms)

開發後
(cms)

出流管制量
(cms)

出流量
(cms)

2 0.162 0.338 0.162 0.140

5 0.252 0.429 0.252 0.225

10 0.302 0.465 0.302 0.270

OK!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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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時程規劃不合理、時間無更新
• 排水系統圖不完整，缺相關水路，聯外排水路定義錯誤

撰寫常見錯誤

聯外排水路確定
穿越水路及截流水路調查
後續須進行通洪能力檢核
必要時施測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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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系統無法呈現開發基地現況與周邊河川、排水之關係
• 開發面積≠集水面積
• 相關控制點的集水面積(如聯外或截流水路)無劃設

撰寫常見錯誤

無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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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常見錯誤
• 排水系統流路路徑不明

聯外排水系統路徑:他里霧埤小排六→斗南鎮排水渠道→大東中排→大湖口溪
(約6K+41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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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蒐集已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

• 相關審查結論(環評、都審、開發計畫等)，缺乏針對涉
及出流管制結論進行說明

撰寫常見錯誤

計畫排水量分配圖 治理計畫工程布置圖

基地
相對位置

基地
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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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高程圖缺等高線無法判斷地形變化
撰寫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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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與相排關水路資料蒐集與調查不確實、無附相關水路
之照片及斷面尺寸

撰寫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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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與相排關水路資料蒐集與調查不確實、無附相關水路
之照片及斷面尺寸

撰寫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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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水事件調查沒有完整落實
撰寫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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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雨量沒有採用24小時
撰寫常見錯誤

 依據民國98年屏東縣政府「屏東縣管區域排水枋寮地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
水文分析成果，依其最大一日暴雨量之對數皮爾遜三型分析成果

 「出流管制技術手冊」暴雨量採24小時降雨延時總降雨量，故參考民國103
年「年最大一日、二日與年最大24小時、48小時暴雨轉換係數之研究」之經
濟部水利署南和站轉換係數為1.16，

分析方式 各重現期距 備註2年 5年 10年 25年 50年 100年
一日

(原規劃) 228.9 312.9 363.3 422.7 464.4 504.4

24小時 265.5 363.0 421.4 490.3 538.7 585.1 採用

基地各重現期距24小時暴雨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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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計算有誤

撰寫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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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水歷線計算或引用有誤
撰寫常見錯誤

4.7 外水位歷線計
算

 開發基地進行滯洪體積檢核及基地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之下游水位邊界條件。

 外水位歷線得自聯外排水排入區域排水或河川處之各重現期距洪水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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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水歷線計算或引用有誤
撰寫常見錯誤

4.7 外水位歷線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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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33

• 直排入海認知錯誤
撰寫常見錯誤

基地內排水路

計畫範圍

基地內排水路

海域

鄰近其他土地或道路

×
直排入海：直接經管渠或出流口進入海洋，不經過其他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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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說明總量管制的原因或計算錯誤
撰寫常見錯誤

開發基地逕流量原則上均應蒐集進入滯洪設施再排出聯外排水路，但因受限於基地地形或開發
條件，部分基地逕流量經審查後認為無法排入滯洪池者而直接排出聯外排水路者，兩排出洪峰
流量合計應不大於出流管制量，此即為出流總量管制。

Q1+Q2 Qa
Qa:出流管制量
Q1:排入滯洪池後，經滯洪後的排出
量
Q2:無法排入滯洪池者而直接排出聯
外排水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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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狀開發沒有考慮原有排水路之集水、排水功能，路堤
效應等

撰寫常見錯誤

 調查橫交水路位置、尺
寸及集水區並將其分類
(灌溉或排水)

 集排水功能評估(通洪
能力)

 穿越路堤之上、下游水
路妥善銜接；橫交水路
之平面、縱斷及標準斷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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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系統無法有效蒐集地表逕流
• 滯洪池設計沒有考慮地下水之上浮力
• 沒有進行淹水補償
• 出流管制措施設計諸元無詳細說明
• 設計圖缺圖目錄、平面圖無累距
• 抽水機的計算不確實，且缺起抽水位、停抽水位、浸沒水

深，總揚程、馬力、出流量、性能曲線、抽水機坑尺寸及
相關型錄等

• 抽水機及閘門操作流程不清楚，義務人後續操作常錯誤
• 臨時防災沒有編列項目
• 無考慮後續維管問題(筏基滯洪池無維修孔…..)

撰寫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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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值開發前大於開發後免設滯洪池
仍需審查後確認

• 規劃報告年代久遠之引用
經核定報告原則可引用

• 聯外排水保護標準過低(<2年未整治)
出流管制量可以採2年，確認開發後流量比開發前

低即可，計畫書要備註提醒聯外排水機關進行整治
• 需取得聯外排水路之目的主管機關同意函
非屬核定必要條件，但須提醒義務人

• 要附土地同意書或租約
非屬應附文件

常見疑義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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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尚未核定、出流是否可先
核定
非屬核定必要條件，加強備註說明

• 規劃書階段是否要有地質鑽探
• 非屬必要條件
• 聯外排水是雨水下水道、道路側溝，經審查

同意後可以採箱涵高/側溝深或管涵直徑的0.8 
倍為hp
需加強說明，如有雨水下水道有規劃報告、其保

護標準及是否受迴水影響等，確保使用之外水位不會
低估

常見疑義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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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的520 m3是否還需乘上1.2倍
非屬必要條件

• 開發基地每公頃排水出流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
量不大於每秒零點一六立方公尺，但聯外排水
通洪能力小於0.16cms/ha?
建議以聯外排水保護標準為主

• 屋頂型太陽能光電開發是否能採520 m3

地面型才適用
• 線性開發是否一定要有計畫內的地質鑽探資料
建議後續可再研議討論

常見疑義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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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劉人仰

工作

經歷

現職:

• 浩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 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

第9屆理事

經歷

•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部 副經理

• 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

第8屆理事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暨海洋工程系碩士

年資 20年

資格 水利工程技師

專長

1. 水文水理分析

2. 水利工程規劃設計

3. 重劃區開發工程

4. 出流管制規劃計畫書

5. 水土保持規劃計畫書

6. 跨河構造物申請

7. 搭排水設施申請

講師 簡介
出流管制計畫-審查案件

1. 屏東縣新園鄉義仁自辦市地重劃區-出流管制計畫書
2. 屏東縣新園鄉南龍自辦重劃區-出流管制計畫書
3. 台南不適耕作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出流管制計畫書
4.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含延伸左營及鳳山計畫)園道開闢工程-高雄計畫區出流管制計畫書
5. 鳳山縣舊城遺跡歷史公園-出流管制計畫書
6. 「安平港遊艇碼頭A區土地及水域租賃投資興建商港設施案」-出流管制計畫書
7. 台灣肉聯股份有限公司興辦事業計畫-出流管制計畫書
8. 漢翔發動機產業園區開發計畫案-出流管制規劃書
9. 高雄市第102期岡山致遠新村市地重劃區-出流管制計畫書
10.農業循環豬場改建投資計畫第二期統包工程(四林二場)-出流管制畫
11.農業循環豬場改建投資計畫第二期統包工程(大響二場)-出流管制計畫書
12.農業循環豬場改建投資計畫第二期統包工程(四林一場)-出流管制計畫書
13.農業循環豬場改建投資計畫第二期統包工程(新厝場)-出流管制計畫書
14.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含延伸左營及鳳山計畫)園道開闢工程_高雄計畫區出流管制計畫書-第二次變更
15.誠光養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門區渡子頭段487-7地號等39筆土地室內養殖場-出流管制計畫書
16.臺南市北門區蚵寮段及溪底寮三寮灣小段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出流管制計畫書
17.「台南市關廟產業園區開發案」出流管制規劃書
18.「台南市麻豆區真理段719、730、737等三筆地號」出流管制計畫書
19.台南學甲仔仔港段174-34地號等3筆出流管制計畫
20.學甲區學甲段265地號11筆土地室內養殖場-出流管制計畫
21.農業循環豬場改建投資計畫第一期統包工程(善化畜殖場北基地-六分段787地號)-出流管制計畫
22.「台南市麻豆區真理段719、730、737等三筆地號」出流管制計畫書
23.台南學甲仔仔港段174-34地號等3筆-出流管制計畫
24.學甲區學甲段265地號11筆土地室內養殖場-出流管制計畫
25.農業循環豬場改建投資計畫第一期統包工程(善化畜殖場北基地-六分段787地號)-出流管制計畫
26.高雄市路竹區樹人段222地號等69比土地聯邦興業倉儲物流暨冷鏈產業園區案-出流管制規劃書…等
共80餘件審查案

出流管制計畫-執行案件

1. 沙崙產業園區整體開發工程-出流管制計畫
2. 民雄頭橋地區都市計畫特Ⅱ道路銜接13號道路等工程案-出流管制計畫
3. 高雄新市鎮1-2號道路新闢工程-出流管制計畫
4. 沙崙產業園區整體開發工程-出流管制計畫(第一次變更)
5. 台泥和平廠新增廠區用地-出流管制計畫
6. 高雄軟體園區擴區(二期)開發工程道路-出流監造
7. 高市第97期市地重劃工程-出流監造
8. ｢澎湖港金龍頭灣區建築物及公共基礎設施整建統包工程｣-出流管制計畫
9. 大林煉油廠H2區新建儲槽與灌裝區開發計畫-出流監造
10.國家兒童未來館新建工程-出流管制計畫
11.中油大林廠新行政大樓暨員工休閒中心新建工程_出流管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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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大綱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
免辦認定辦法(114.09.03)-相關規定

◆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出流管制設施-完工檢查狀況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檢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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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規依據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
督及免辦認定辦法(114.09.03)

 土地開發面積達1公頃以上，須
辦理出流管制計畫

 屬分期分次分區開發，需以總
面積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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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
督及免辦認定辦法(114.09.03)

 申報開工文件

 出流管制計畫書須於核定後三
年內申報開工，若逾期則需重
新檢送出流管制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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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
免辦認定辦法(114.09.03)

 出流管制計畫變更(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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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
免辦認定辦法(114.09.03)

 申報停工(第19條)

 出流監造技師資格(第21條)

 施工期間出流管制計畫變更(第23條)

 申報完工(第27條)

 申請展延(第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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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
免辦認定辦法(114.09.03)-相關規定

◆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出流管制設施-完工檢查狀況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檢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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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施工督導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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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施工督導查核

滯洪池北池備有臨時抽水機。

滯洪池南、北池連通管現況。

滯洪池南池入流工涵管尺寸尚符設計。
(設計直徑 80公分，實際 80公分) 

陰井開口尺寸尚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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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施工督導查核

臨時排水構已初步施作

聯外排水路檢查是否通順

G4 區設計除養殖池外採全區滯洪，滯洪池周邊
土堤已施作完成。

排水設施已完成設置。監造技師一起徒步往
出流口位置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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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施工督導查核

滯洪池入流工消能池。

抽水入流口檢查。

滯洪池施工期間檢查

抽水出流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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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施工督導查核

臨時排水溝，部分路段已施作完成。

臨時排水溝(以既有土溝替代)未淤積

工地排水溝現況，雜草較多，應注意清除

工地另側排水溝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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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
免辦認定辦法(114.09.03)-相關規定

◆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出流管制設施-完工檢查狀況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檢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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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完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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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流管制設施-完工檢查狀況

施工督導查核

明溝寬度、深度量測檢查 集水井斷面、深度量測檢查

集水井厚度檢查道路側溝 U38數量及尺寸經現場抽驗尚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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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完工檢查狀況

施工督導查核

箱涵人孔深度量測符合原核定計畫。

箱涵尺寸檢查

箱涵長度量測

抽水機機組設備交替運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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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完工檢查狀況

施工督導查核

涵管尺寸檢查

滯洪池溢流堰閘門寬度量測

排水幹線出口控制閘門寬度尺寸量測

排水幹線渠道寬度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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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完工檢查狀況

施工督導查核

滯洪池周長量測

滯洪池數量、尺寸量測

滯洪池裡雜草叢生，應注意定期清除。

滯洪池出流管制設施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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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
免辦認定辦法(114.09.03)-相關規定

◆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督導查核情形

◆出流管制設施-完工檢查狀況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檢查狀況



劉人仰水利技師製作

出流管制設施查驗常見錯誤樣態及宣導

21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檢查狀況

使用期間督導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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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池出口管制設施雜草叢生，應注意定期清除。

滯洪池裡雜草叢生，應注意定期清除。

連通箱涵進(出)水口雜草密佈

雨水調節池雜草密佈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檢查狀況

使用期間督導查核



劉人仰水利技師製作

出流管制設施查驗常見錯誤樣態及宣導

23

抽水機運轉是否正常檢查。抽水井抽水設施經現場操作測試功能檢查

滯洪池出流處建議加設護欄避免人員墜落，並請加
設警示標語及告示牌。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檢查狀況

使用期間督導查核
滯洪池出流孔口有樹枝，建議清除
出流口 2處手動閘門之操作啟閉時機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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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洪道石籠現地狀況（設施完整）

出流口沉砂池及抽水機現地狀況（設施完整、無阻塞）

溢洪道現地狀況（設施完整）

滯洪池出口閘門檢查（設施完整、無阻塞）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檢查狀況

使用期間督導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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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恭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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